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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文件
呼职院发〔2019〕96 号

关于印发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

绩效工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室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现将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绩效工资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各部门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

2019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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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绩效工资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，建立与学院建设发展相适

应的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，充分发挥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，根据

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自治区直属事业单位绩效

工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12〕14 号）、《呼和浩特市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本级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（呼政发〔2013〕207 号）、《关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

绩效工资解决方案的建议》（呼人社发〔2017〕27 号）、内蒙古自

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

为导向分配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厅发〔2017〕29 号）（《意见》指

出：在保障基本工资正常增长的基础上，以科研机构、高校所在

地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基本标准线为托底线，绩效工资总量可以在

基本标准线的三倍内核定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适应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，建立健全与岗位设

置管理相适应的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和收入分配管理制度，逐步形

成完善的绩效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有效的分配激励机制，促进我

院事业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，实现我院全体教职工收入分配的科

学化和规范化。

二、分配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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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“按劳分配，优绩优酬”的原则：建立以绩效评

价为主要依据的分配机制。

（二）坚持优化结构、以岗定酬，严格考核的原则：建立和

完善体现岗位职责，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制度。

（三）坚持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。

（四）坚持向教学一线岗位倾斜的原则：坚持向奉献在教学

一线的教师和在科研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倾斜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学院在编在岗正式工作人员。

四、绩效工资的分类及构成

除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政策性的津贴、补贴以外，由学院

自行发放的各类津补贴（岗位津贴、课时津贴、奖励津贴等）均

纳入学院的绩效工资总量。绩效工资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

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基础性绩效工资

基础性绩效工资是用于支付受聘入职各类岗位的教职工认

真履行岗位职责的薪酬，主要体现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、

岗位职责及任职年限等因素，相对稳定，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。

具体发放标准由学院制定。

（二）奖励性绩效工资

奖励性绩效工资主要是用于激励受聘各类岗位的教职工高

质量、高水平或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薪酬，体现工作量和实际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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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等因素，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，根据考核结果一次或分次发放。

其中包括：

1.岗位奖励性绩效工资（含岗位绩效工资和逐月岗位奖励性

绩效工资）：是指依据逐月考核结果，按照教职工所聘岗位、职

级逐月发放的津贴，具体发放标准由学院制定。

2.年终奖励性绩效工资：依据年度考核结果按相应标准发放

的津贴，具体发放标准由学院制定。

3.超工作量补贴：在定编定岗的基础上，以岗位性质和考核

结果为依据，鼓励教职工立足本岗，优质履行岗位职责，超额完

成各项工作的津贴。主要为教学人员超课时津贴及非教学人员超

工作量补贴，具体发放标准由学院制定。

4.其它奖励性补贴：主要项目包括校内教职工参与学院重大

活动（会议）、突发性、突击性、专项性、临时性、特殊性等工

作；本职工作以外的评审、鉴定、论证、验收、讲座、监考；正

常工作时间之外的值班、加班等工作；学院举办的各类重大活动

（会议）、重大赛事或校内教师代表学院参加国际、国内及区内

外重大比赛、评比、评优等获得名次、等次的奖励费（奖金）；

年度考核“优秀”等级人员奖励、各项优秀奖励、科研奖励；专

业带头人津贴；交通补贴；班主任津贴；学院批准的其它奖励性

津补贴。

五、绩效工资的相关结构与管理

（一）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总体上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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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绩效工资不超过绩效工资总量的 40%，奖励性绩效工资不低于

绩效工资总量的 60%。

（二）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绩效工资由学院统筹发放，基

础性绩效按月随基本工资同时发放。奖励性绩效工资中，逐月岗

位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月度考核结果于次月发放；年终奖励性绩

效工资根据年度考核结果，一般于年底一次性发放；超工作量补

贴，根据教职工年度超工作量情况，一般于年底一次性发放；其

它奖励性补贴，根据各项费用实际发生情况，按时发放。

（三）学院党政一把手的绩效工资。学院党政一把手的基础

性绩效工资，按学院制定的标准执行，按月发放；奖励性绩效工

资，在学院绩效工资总量内，与其他教职工适当拉开档次，控制

在教职工人均绩效工资的 3 倍（含）以内。

（四）绩效工资计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，具体计入方式及项

目遵照上级管理部门文件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规定。

具体发放标准、计算方法等详见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绩效工

资实施方案（修订）及相关配套文件》。

抄送：院领导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4日印发

http://www.so.com/link?m=aNX6RQxcOKb78JQmof9mBVE2x9bx05UH6+7x9Y/ydOZV8azff7Pjeg7u+nY8bbGJV7OH+x+1ci16I7pUHaNCHxkO7QGaTDA/yet7Pf+7EcvfKl2+YC0TOaqZaA6RLYGY2PG7Me9s+JQE2gwn4cdoDl9u2Ntb66/F8uTaUh64kwnNoOECH7e7074wY3kZBzZOfbu3JtBRAgyl0OgYsTJrdOjnMOtg=

